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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如何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
路径与因素研究 
How Local Governments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Exchanges:
Paths an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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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imeng1	 HU Yefei2

（1.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2.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 1.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摘要：[目的 /意义 ][目的 /意义 ] 在数据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有关数据交易所建设的政府治理角色理论解释，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要
素市场培育经验。[研究设计 /方法 ][研究设计 /方法 ]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与实地调研访谈，考察各地方政府选择何种路径来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进而
运用 QCA 方法分析哪些因素及其组合影响了政府引导下的数据交易所建设模式选择。[结论 /发现 ][结论 /发现 ] 在“ 制度建设 ”与“ 资金扶持 ”
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普遍要求数据交易所作为本地“ 龙头 ”带动当地数据交易产业发展，但区别在于：财政能力较弱和数据产业基
础较差的地区倾向于引导当地交易所选择“ 全产业链运营 ”的经营方式，同时偏好于强化国企对交易所的控股；较发达地区则倾向于
引导当地交易所选择“ 交易撮合 + 数据管理 ”的经营方式，也更有可能吸纳民营企业参与交易所持股。[创新 /价值 ][创新 /价值 ] 挖掘出政府引
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两条路径及约束因素，为国家完善数据交易产业发展相关战略举措提供智力参考。
关键词：数据交易；数据交易所；地方政府；数据要素
中图分类号：G20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ata economy'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explai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role in establishing data exchanges and distill the experiences in cultivating data elements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Design/Methodology] Based on policy text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interviews, this study examines local 
government strategies for guiding data exchange construction and employ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to identify which 
factor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influence the selection of government-guided data exchange construction models. [Findings/Conclus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s generally require data exchanges serve as local "leaders"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data trading industries. However, regions with weaker fiscal capacity and less developed data industries 
tend to guide local exchanges to adopt a "full industrial chain operation" business model, while preferring to strength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ntrol over exchanges. In contrast, developed regions tend to guide local exchanges to adopt a "transaction matching + data 
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 and tend to involv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hareholding of exchanges.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identifies two paths and constraining factors for government-guided data exchange construction offering insights for national 
strategies to develop the data trading industry.

Keywords: Data trading; Data exchange; Local government; Data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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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推动性

角色。伴随数据要素地位的确认以及数据交易产业的

兴起，我国各级政府也开始在这一新兴产业领域发挥

驱动作用。2022 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也称“数

据二十条”）中要求各级政府“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

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同年，国务院进一

步印发系列政策强调政府承担起构建数据交易场所的

重要责任。这意味着“以建设数据交易所来推动产业

发展”已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的新职能。

在理论界，尽管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研究议题一

直广受关注，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有关政府如何引导数

据交易所建设、推动数据交易产业发展的探讨。一方

面，学界未能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行为形成

系统性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理论缺失又会使实务

界缺乏智力支撑，不利于地方数据交易所从萌芽期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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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增长期。因此，本文拟探究以下研究问题：

（ 1 ）为推动数据交易产业发展，我国各地方政府

通过何种路径来引导当地的数据交易所建设？

（ 2 ）在政府引导下，各地数据交易所形成了哪些

建设模式？其模式的选择受哪些因素条件的影响？

综上，本文对我国各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

设、推动数据交易产业发展的行为规律展开实证调查，

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实地调研以及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尝试

为上述研究问题提供解答。

2　文献综述

当前，围绕政府如何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推动数

据交易产业发展这一新兴理论问题，学术界开展了初

步的、以理论演绎为主的探讨。

2.1ﾠ政府引导下的数据交易市场培育2.1ﾠ政府引导下的数据交易市场培育
政府引导下的数据交易市场培育是学界第一个关

注重点。在这部分研究中，学者们对何为数据交易初步

达成了共识，即数据交易是市场交易双方通过合同约

定，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以数据或其衍生形态、

衍生产品为主要标的的交易行为[1]。数据交易本质是数

据使用价值的流转，而非对数据本身的转移占有[2]。区

别于公共数据开放等其他数据要素流通方式，数据交易

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数据交易所、数商以及数据利用

终端[3]。此外，数据交易基本原则包括自由流通、公平交

易、安全透明等，其贯彻离不开公权力监管与保障[4]。

作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关键组成，数据交易体系

涵盖了数据供给、数据交换、数据保障和监管等环节[5]，

这也构成了对政府引导的需求。目前，学者们普遍认

为，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数据交易市场

的成长提供了基础条件，当前数据交易产业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 [6]。数据交易产业当前的发展局限主要体现

在数据生态主体相对缺乏、数据市场结构尚未完善等

方面，场内交易发育不充分，场外交易乱象频发，数据

要素市场部门壁垒、区域壁垒和产业壁垒突出，支撑数

据要素流通的交易要件体系也尚未建立 [7]。这些问题，

都指向由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并为数据交易市场

提供引导作用。

那么，在政府引导下，数据交易市场应当如何进

一步发展呢？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观点，包括建立管理

集中和运营分散的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8]、建立数

据“资源－元件－产品”三级市场 [9] 以及建立基于“估

值－定价”逻辑的数据资产一二级市场 [10]。数据要素

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还依赖于健全的数据交易体制机

制。现有研究瞄准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安全等数

据要素市场核心要件，围绕数据产权、交易机制、监管

机制等多方面展开探讨 [11]。总的来看，学者们普遍认

为，以交易平台与交易规则为核心的数据交易市场建

设，理应是当前数据交易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2.2ﾠ政府引导下的数据交易机构建设2.2ﾠ政府引导下的数据交易机构建设
作为数据交易的发生场所和实现载体，政府引导

建设的数据交易机构也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初步关

注。一方面，学者们探讨了政府引导下数据交易机构的

职责圈定与盈利方式等基本问题。数据交易机构被学

者界定为联系数据交易双方的重要纽带，是数据交易

的组织者、参与者和监管者 [12]。围绕交易模式、定价方

式和盈利模式，数据交易机构支撑下的数据场内交易

模式被认为包括数据撮合交易模式和数据增值服务模

式两类，数据交易定价方式包含第三方平台预定价、按

次计价、协议定价、拍卖定价、实时定价等类型，盈利模

式包括数据交易中介盈利模式、数据交易卖方盈利模

式、数据持有型平台盈利模式、技术服务型平台盈利模

式四种[13]。包晓丽等学者则关注政府如何完善数据交

易体制机制的问题，围绕政府如何建构数据交易机构

的信任机制、交易机制、治理机制等议题进行讨论 [14]。

另一方面，学者们基于典型个案，对我国政府引

导建设的数据交易所展开观察。例如，赵需要等以贵

阳数据交易平台为例，从安全保障、平台设计、运行环

境、数据资源四个维度剖析数据交易平台运行现状 [15]；

曾坚朋等基于深圳数据交易所实践，针对隐私计算平

台在数据流通场景的互联互通问题，尝试构建一套标

准的统一隐私计算框架 [16]。总的来看，学界普遍认为，

我国政府应在制度建设、需求挖掘、生态培育等方面提

供推力，特别是应重点引导好数据交易所建设 [17]。

2.3ﾠ述评2.3ﾠ述评
综上，既有研究围绕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机构建设

以及更大层面的政府推动数据交易产业发展进行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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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学术探讨。不过，受限于数据交易尚处于发展初

期，既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为：一是多数研究选择

以理论演绎的方式展开研究，实证研究目前还比较缺

乏；二是已有的实证研究往往仅对个别数据交易所案

例展开观察，且主要呈现数据交易所的发展现状，缺

乏对政府引导作用的剖析；三是未构建对政府引导数

据交易所建设的系统性理论解释框架。本文也拟为消

弭上述研究不足提供贡献。

3　 概念框架：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
所建设的路径与因素

我国地方政府是遵循何种路径引导当地数据交易

所建设？结合政策文本分析、实地调研访谈与既有文

献，本文提出：以制度建设与资金扶持的共性引导行

动为基础，我国各地方政府重点在数据交易所选择何

种运营方式、形成何种控股结构两大问题上发挥引导

作用，并最终导向各地方差异化的建设模式。政府的

引导结果则可能受政府治理基础条件、数据交易供给

条件、数据交易需求条件等多重因素的作用。

3.1ﾠ 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共性引导3.1ﾠ 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共性引导
行动行动

3.1.1 政府的共性引导行动（一）：制度建设

做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的重大战略

决策后，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数据交易所（ 政策

文本中也称数据交易平台或数据交易机构 ）建设的相

关政策。例如，2021 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总体方案》提出培育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专门用一个小节论述政府“统

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的工作任务。2023

年，国家数据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数据要素× ”

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进一步阐述了政府

引导数据交易所发挥“合规管理”等具体服务功能。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安排下，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

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数据交易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

点。各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工作，为政府引

导本地数据交易所建设提供了规则依据。例如，广东、

安徽、湖北等地都在其政策文件中提出省政府须推动

建设省级数据交易场所。江苏省更进一步将数据交易

所的建设责任与管理权力下放至县级政府，在《江苏

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中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培育规范的公共数据资源交易平台

和市场主体”。

各地的政策还对数据交易所的机构性质、业务内

容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做出细致规定。正如某地数据

交易所的一位受访者所描述的：“数据交易所不是简
单的企业，同时也是准公共服务机构，因而在重大发展
问题上就是要接受政府的直接领导安排”（ 访谈记录

GZ20250108 ）。例如，《重庆市数据治理“十四五”规

划（ 2021—2025 年 ）》就明确提出，该市政府要“加快

建设”位于该市的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北京市政府专

门出台《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

并直接提出“将北数所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交

易基础设施及国际重要的大数据跨境交易枢纽”等建

设目标。总之，各地政府通过制度建设这一共性引导行

动，为本地数据交易所建设提供了规则层面的支撑。

3.1.2 政府的共性引导行动（二）：资金扶持

在制度建设之外，我国各地政府还以各种形式向

当地数据交易所提供资金扶持。资金扶持的具体方式

包括地方政府引入国有企业参股数据交易所、政府向

数据交易活动提供资金补贴、政府专项采购等。

引入国企参股数据交易所，是地方政府在资金层

面扶持当地数据交易所建设的主要方式之一。目前，

我国各地数据交易所普遍有国有企业持股，且国企持

股比例往往过半，有不少地方的数据交易所甚至由国

资完全控股。例如，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六家

股东包括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数据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为国有企业。部分

地方数据交易所则属于当地国企的全资子公司，例如

位于重庆的西部数据交易中心（ 西部数据交易有限公

司 ）归属于重庆市管国企数字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

有限公司。国有企业（ 特别是当地龙头国企 ）持股地

方数据交易所，背后体现“政府的意志，既便于政府
管理，也为数据交易所提供财力的支撑 ”（ 访谈记录

GZ20250105 ）。

此外，政府还向数据交易所提供资金补贴、采购项

目以及场地空间等经济性资源，激励社会各方在数据



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支撑数据交易所的业务发展。除

常规性的办公空间支持外，各地政府现阶段普遍为数

据交易活动垫付成本的方式提供补贴，以“吸引各方
主体进入场内进行交易 ”（ 访谈记录GZ20231203 ）。

部分地区还通过额外的奖励性补贴来进一步提供激

励。例如，贵阳市人民政府设置政策，对满足条件的大

额场内数据交易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地方政府

也会将部分数据要素相关的专项项目外包给当地数据

交易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扶持数据交易所发展。

3.2ﾠ 差异化引导路径之一：数据交易所运营方3.2ﾠ 差异化引导路径之一：数据交易所运营方
式选择式选择
制度建设与资金扶持是我国各地政府引导数据交

易所建设的共性行动，为数据交易所的发展提供了底

层支撑。但由于数据交易所本质是一类企业而非行政

职能部门，因此政府并不直接对数据交易所的日常运

作进行管理与指导，而是将引导工作落到了数据交易

所建设的两个根本问题之上，即“采取何种运营方式”

以及“形成何种控股结构”两方面。各地政府也围绕这

两个方面，引导地方数据交易所形成了差异化的建设

模式。

目前，数据交易所有哪些运营方式选项可选择

呢？从数据要素流通的生命周期来看，数据交易产业

链的上游主要发生数据采集、初级数据产品生成以及

数据登记、数据资产化、数据合规等数据流通前准备性

活动；产业链中游是供需主体之间的匹配衔接以及中

介机构的撮合活动；产业链下游是数据需求主体（ 数

商 ）对其所得到的初级数据产品进行深度开发，形成

大模型、数字应用、数据可视化等高级数据产品并交付

予终端用户。各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选择运营方

式，在数据交易产业链中选择占据上述生态位中的一

个或多个，并提供相应服务。

从数据交易所的本质属性出发，交易所天然处于

数据交易产业链的中游并承担数据交易撮合职能，但

同时也可选择向数据交易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并提供

相应服务，从而形成多种数据交易所运营方式类型。

具体而言，数据交易所的运营方式可归纳为四大类，

分别为“单纯交易撮合”“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交

易撮合+ 数据开发”以及三种服务全部提供的“全产业

链参与”四种运营方式（ 见表 1 ）。

（ 1 ）在“单纯交易撮合”的运营方式下，作为交易

标的物的初级数据产品由交易活动的其中一方提供，

另一方获取初级数据产品后做进一步开发利用，数据

交易所仅是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促成供需匹配的中介。

（ 2 ）在“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的运营方式下，数

据交易所不仅提供交易撮合服务，还向前进入数据交

易产业链的上游，向数据初级产品的供给主体提供一

系列交易前的数据管理服务。在数据交易所发展初期，

部分数据交易机构会提供数据代采集、数据清洗等服

务。在中央政策的要求下，近年来这类活动逐渐减少，

各地数据交易所目前提供的数据管理服务主要包括数

据登记、数据资产化、数据合规等。

（ 3 ）在“交易撮合+ 数据开发”的运营方式下，数

据交易所也不仅提供撮合服务，还会沿产业链向后进

入到数据开发利用环节，承接其他企业的委托，对数据

集和初级数据产品进行深度开发，产出高级数据产品。

（ 4 ）“全产业链参与”是指数据交易所占据产业

链全部上中下游，同时参与数据交易产业链的数据管

理、交易撮合与数据开发三个环节，全方位开展数据交

易相关活动。

观察样本数据可以发现：在各地政府的引导下，

各数据交易所并没有选择“单纯交易撮合”以及“交易

表1ﾠ数据交易所运营方式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he Operating Modes of Data Exchanges

运营方式类型 数据管理服务（产业链上游） 交易撮合（产业链中游） 数据开发服务（产业链下游） 范例

一 单纯交易撮合
（中游运营 ）   ✓ /

二 交易撮合 + 数据管理
（中上游运营 ）    ✓   ✓ 深圳数据

交易所

三 交易撮合 + 数据开发
（中下游运营 ）   ✓   ✓ /

四 全产业链参与
（上中下游运营 ）   ✓   ✓   ✓ 北方大数据

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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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 数据开发”这两种模式，而是在“交易撮合+ 数

据管理”以及“全产业链参与”模式中二选一。例如，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和上海数据交易所选择了“交

易撮合+ 数据管理”的运营模式，在提供数据交易撮合

服务的同时，进入数据交易产业链的上游以提供数据

登记、数据资产化等服务。而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所、

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等机构则选择了“全产业链

参与”模式，除提供数据管理与交易撮合服务外，还直

接接单开发高级数据产品并向终端用户提供，实质上

使交易所自身集成了“数商”职能，“所商一体”。根据

实地访谈，上述差异化的运营方式并不完全源于各地

数据交易所的自主决策，而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
参照政策要求所作出的运营方式选择 ”（ 访谈记录

GZ20250106 ）。

3.3ﾠ 差异化引导路径之二：数据交易所股权结3.3ﾠ 差异化引导路径之二：数据交易所股权结
构设计构设计
虽然引入国有企业参与数据交易所持股是各地方

政府的共性引导行动，但在是否引入民营企业参与持

股方面，各地方政府则有着不同的引导行动选择。在这

一问题上，中央政府给出的是“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

参与数据交易所建设”的政策定调。2020 年，国务院

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针对数据交易所建设

提出“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

2021 年，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大数据产

业发展规划》进一步重申“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

要素交易平台建设”，为民营企业参股数据交易所提

供了政策保障。

尽管中央政府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参与数据交易

所建设，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吸纳民

营资本参与持股的案例并不占据多数。在本文的样本

数据中，超过半数的地方数据交易所为国有企业完全

控股，典型代表包括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

所、合肥数据要素流通平台等；另外，还有将近半数的

数据交易所为国企控股，即国企为数据交易所大股东

且持股比例过半，民企的持股比例一般在 5% 到 35%

区间（ 如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浙江大数据交易中

心 ）。仅个别数据交易所由民营企业控股，持股比例超

过半数（ 如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 ）。

上述引导行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面向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的不同认知。一方面，由于数据交易所具

有“准公共服务机构”性质，在地方政府看来，由国

有资本控股数据交易所，可以较大程度保证数据安

全 [18]。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虽普遍认为民营企业参与

持股能够增加数据交易所的可用资本以及技术实力，

但同时“民营企业参与持股是以尽快盈利为目的，在
落实地方政府政策方面，也比不了国企 ”（ 访谈记录

GZ20250108 ），引入民营企业持股可谓“有得有失”，

最终影响了各地方政府的决策。

3.4ﾠ理论命题与概念框架3.4ﾠ理论命题与概念框架
综上所述，我国各地政府向地方数据交易所实施

了共性引导行动与差异化引导行动，且差异体现在运

营方式选择与股权结构设计两大方面，这两个方面的

不同选择构成了各地数据交易所的差异化建设模式。

那么，哪些条件因素以及因素的组合，对政府引导下

的数据交易所建设模式选择存在显著影响？既有理论

与实地调研结果提示我们，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

可能受当地数据市场供需条件以及当地政府治理条件

影响。因此，本文从政府能力侧、数据供给侧以及数据

需求侧三维度，构建“政府治理基础条件――数据交

易供给条件――数据交易需求条件”的概念框架（ 图

1 所示 ），用以识别影响政府引导下数据交易所建设模

式选择的因素及其组合。

本文选用QCA 方法进行分析，应用该方法时通常

不提出研究假设，因而下文将主要以“命题”方式提出

潜在条件因素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从政府治理基础条件角度出发，地方政府财政能

数据交易供给条件
数据供给规模

政府治理基础条件
财政能力

公共数据供给能力

价值链中上游
运营

委托撮合

资金扶持

因素联动因素联动

因素联动

政策引领

委托撮合

合规审核 合规审核

全价值链
运营

国企
全资

国企
控股

民企
控股

运营模式 股权结构
数据交易需求条件

数据需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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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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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ﾠ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及其潜在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
Fig.1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Government-guided Construction 
of Data Exchanges and It's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力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因素。一方面，当前我国区

域性数据交易所处于建设发展初期，交易所场内交易

量偏少的问题始终困扰各地政府。因此，政府运用财

政资金提供补贴，吸引数商与其他IT 企业进入场内交

易，扶持数据交易所发展壮大，是许多地方政府的常

用方法路径 [19]。因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在当前场内数据交易比较依赖地方政府

补贴的背景下，当地政府财力的充沛与否，对政府引

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路径策略选择有着潜在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数据供给能力也是重要的

潜在影响因素。公共部门是数据交易产业中数据产品

的一类特殊供给源，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数据交易业务

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 [20]。在我国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数据按照“原始数

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开发形成数据产

品，随后进入数据要素市场，并以数据交易所的“场

内交易”作为主要流通方式之一 [21]。杭州市政府就是

一个典型案例，该地从制度上将本地数据交易所建

设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相衔接，让“公共数据授
权运营与数据交易相互扶持、相互促进 ”（ 访谈记录

H20231201 ）。综上，预计政府的公共数据供给能力对

政府如何引导当地数据交易所建设存在显著影响，可

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2：政府的公共数据供给能力，对政府引导数

据交易所建设的路径策略选择有着潜在影响。

从数据产品供给条件角度来看，一个地区的数据

供给规模（ 以地方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以及地区移

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两个因素刻画 ）也可能会对政府引

导数据交易所建设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现阶段，本地

化数据产品是地方性数据交易所最主要的交易标的[22]，

这类产品又与交易所所在区域内的数据生产活动紧密

关联。已有研究发现，数据的生产存在多种途径：一是

“源头生产”，即生产者（ 信息技术企业 ）对配置在各

行各业的各类设备、传感器以及相关程序所产生的数

据进行汇聚并形成数据产品 [23]；二是“共创/ 众包性生

产”，即企业或平台与用户基于共同生产关系，协同生

产数据，且用户是重要的数据生产参与主体 [24]。可见，

信息技术产业相关企业以及信息技术终端的用户都扮

演着重要的数据生产角色。因此，本文选取一个地区

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作

为衡量该地区数据供给水平的指标，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3：由地方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以及地区

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所反映出的区域内数据供给规模

水平，对当地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路径策略选

择有着潜在影响。

从数据产品需求条件角度出发，数据交易的需求

主体规模也是政府引导下数据交易所建设模式选择的

潜在影响因素。在数据交易活动中，场内交易的购买

方主要是各类数商，其他企业作为最终消费主体向数

商获取二次加工后的高级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因此，

数据交易的需求主体规模可由数商的规模来反映，本

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4：由区域内数商规模所反映出的区域内数

据需求规模水平，对当地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的

路径策略选择有着潜在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命题所支撑的概念框架，本文拟探

究哪些因素及其组合对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选择

特定建设模式产生显著影响。

4　实证分析

4.1ﾠ研究方法与数据4.1ﾠ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QCA 方法对潜在影响因素及其组合展开

分析。QCA 适用于样本量较少的研究，其基本逻辑是

在承认因果复杂性的前提下，通过跨案例比较分析，

找出作为原因的不同条件通过何种组合模式对结果产

生因果机制，识别多重条件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协

同效应。本文经过试研究后发现，有关运营方式选择

的分析部分适用fsQCA，有关股权结构选择的分析部

分适用csQCA。

研究以 2024 年 6 月为时间节点，选取能够确定在

官方网站、天眼查、企查查等可靠途径获得相关数据，

且运营状态正常的 19 个数据交易所作为研究样本，案

例涵盖了东、中、西各地区。其他地方数据交易所未纳

入本次研究样本，主要原因包括：官方网站未上线；在

采样时间点时处于异常运营状态；宣告成立但尚未启

动业务活动等。

4.2ﾠ变量测量4.2ﾠ变量测量
4.2.1 结果变量

如前文所述，有关地方数据交易所在政府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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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何种建设模式的问题，具体涉及两个重要方面，

即数据交易所选择何种运营方式以及何种股权结构。

因此，本文相应构建两个结果变量。

第一个结果变量“数据交易所运营方式选择”为

二值变量，其中数据交易所“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运

营方式的对应取值为 0，“全产业链参与”运营方式的

对应取值为 1。由于各地数据交易所普遍提供数据管理

与交易撮合服务，因此对这一结果变量的测量关键在

于识别出一个数据交易所是否提供数据开发服务。本

文通过两种方法完成这项识别工作：一是观察数据交

易所的官方网站，根据其自身简介及其提供的服务来

进行判断；二是观察拥有数据交易所实际控制权与经

营权的母公司，如果母公司在当地提供数据开发服务，

则认为该数据交易所实质上也在提供数据开放服务。

第二个结果变量“数据交易所控股结构选择”以民

营企业在数据交易所股权中的持股比例作为测量方法。

研究团队采集天眼查、企查查等平台提供的数据交易所

股权结构信息并做交叉验证，以完成变量测量工作。

4.2.2 条件变量

本文的条件变量涉及政府治理基础条件、数据交

易供给条件和数据交易需求条件三个维度下的五个变

量。考虑到各地数据交易所一般得到省级政府支持与

引导，且在省域内发挥作用，因此选取该数据交易所

所在省级区域数据作为变量测量值进行研究。为保证

可比性，数据时间点皆选为 2022 年。选择这一年份主

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超过七成的样本数据交

易所成立于 2022 年前后；第二，2022 年年末，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二十条”首次以一个章节（“统筹

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的形式为地方数据

交易所建设提出规范性要求，随后全国各地政府响应

中央政策，引导既有的地方性数据交易所在运营方式

等方面开展调整工作，等同于发生了“二次建设”。综

上，选取 2022 年这一时间点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下

文对各条件变量的测量方法进行解释。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本文使用数据交易所所在省

份的“公共预算收支比”（ 即公共预算收入/ 支出 ）作

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测量指标，其中公共预算收入

和公共预算支出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地方公共数据供给能力。本文使用数据交易所所

在省份 2022 年度的公共数据开放（ 含授权运营 ）绩效

表现评测数据作为对地方公共数据供给能力的测量。

相关评测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2022 ）》（ 即开放数

林指数 ），该报告被中央网信办采纳为地方政府公共

数据开放以及授权运营绩效的监控指标。由于当前数

据交易发展尚处于萌芽期，公共数据开放与授权运营

是目前我国各地方政府在公共数据流通领域开展的主

要工作，因此这一指标适于反映当前各地方的公共数

据供给能力。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模。该条件变量是反映一个地

区数据供给水平的指标之一。本文使用2022年度数据

交易所所在省份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

作为测量方法，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2 ）》。

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该条件变量是反映一个地

区数据供给水平的另一项指标。本文使用 2022 年度数

据交易所所在省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作为从数据

提供主体角度衡量数据交易供给条件的测量指标，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2 ）》。

数据需求主体规模。本文利用一个地区的数商整

体发展水平来估算该地区数据需求规模，具体使用

2022 年度数据交易所所在省份的“数商产业发展指

数”作为衡量数据交易需求条件的测量指标，数据来

源于《全国数商产业发展报告（ 2022 ）》。

4.3ﾠ数据校准4.3ﾠ数据校准
QCA 方法要求研究者根据已有理论基础或案例具

体情况将变量校准为集合，这一过程也被称为给案例

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介于[0，1] 

之间。本研究参考Fiss[25] 提出的校准方法，对于fsQCA

部分，选取变量的百分位值 75% 、50%、25% 分位数分

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定性

锚点，对各变量进行校准；对于csQCA 部分，则将各变

量原始数据转化为 0（ 非隶属 ）或 1（ 隶属 ）。运营方式

是一个原始赋值为 0 或 1 的二值类别变量，因此不参与

校准。

4.4ﾠ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4.4ﾠ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针对本文所选取的 19 个数据交易所样本，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值得关注的是，在运营方式上，19家数据交易所中，

有6家数据交易所的运营方式为“交易撮合+数据管



理”，13家为“全产业链参与”。可见，样本中所有的数

据交易所都提供数据管理服务以及交易撮合服务，且有

超过三分之二的数据交易所还提供数据开发服务。

在股权结构方面，19 所数据交易所的民企控股

水平平均值为 16%，其中有 12 家数据交易所为 100%

表2ﾠ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测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交易所
运营方式

“交易撮合 + 数
据管理”=0；“全
产业链参与”= 1

0.68 0.498 0.00 1.00

民营企业
控股水平

民企控股
占比 0.16 0.24 0.00 0.61

地方政府
财政能力

财政收入
支出比 0.54 0.17 0.29 0.81

地方公共数
据供给能力

开放数林的
评估得分 43.61 22.18 2.78 74.18

信息技术
产业发展
规模

地区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业务
收入（亿元 ）

7,187 6,816 126.4 22,000

移动互联网
用户规模

地区移动互联网
用户（万户 ） 6,721 3,911 989.4 15,000

数据交易需
求主体规模

地区数商产业发
展指数得分 42.19 20.15 22.13 80.78

表3ﾠ数据交易所运营方式选择的必要条件分析表
Table 3 Conditions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Modes Selection of Data 
Exchanges

条件变量
“全产业链参与” “交易撮合 + 数据管理”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政府财政能力（强 ） 0.240 0.347 0.980 0.653 

政府财政能力（弱 ） 0.760 0.988 0.020 0.012 

地方公共数据供给
能力（强 ） 0.374 0.516 0.758 0.484 

地方公共数据供给
能力（弱 ） 0.626 0.849 0.242 0.151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规模（高 ） 0.313 0.417 0.948 0.583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规模（低 ） 0.687 0.966 0.052 0.034 

移动互联网用户
规模（高 ） 0.462 0.618 0.618 0.382 

移动互联网用户
规模（低 ） 0.538 0.753 0.382 0.247 

数据交易需求主体
规模（高 ） 0.284 0.386 0.978 0.614 

数据交易需求主体
规模（低 ） 0.716 0.986 0.022 0.014 

表4ﾠ数据交易所股权结构选择的必要条件分析表
Table 4 Conditions Analysis of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Selection of Data 
Exchanges

条件变量
高民企控股占比 低民企控股占比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政府财政能力（强 ） 0.500 0.200 0.533 0.800 

政府财政能力（弱 ） 0.500 0.222 0.467 0.778 

地方公共数据供给
能力（强 ） 0.000 0.000 0.400 1.000 

地方公共数据供给
能力（弱 ） 1.000 0.308 0.600 0.692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规模（高 ） 0.250 0.100 0.600 0.900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规模（低 ） 0.750 0.333 0.400 0.667 

移动互联网用户
规模（高 ） 0.250 0.100 0.600 0.900 

移动互联网用户
规模（低 ） 0.750 0.333 0.400 0.667 

数据交易需求主体
规模（高 ） 0.000 0.000 0.400 1.000 

数据交易需求主体
规模（低 ） 1.000 0.308 0.600 0.692 

国企控股，4 家数据交易所有民企控股但比例不超过

50%，只有 3 家数据交易所的民企控股占比超过 50%。

这体现出，当前我国各地数据交易所在政府引导下，

多数选择了由国企控股的股权结构设计。

4.4.2 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须逐一对条件变量进

行必要性分析。当必要性分析中的一致性结果大于 0.9

时，说明该条件变量可独立解释结果变量；若小于 0.9，

意味着该条件变量可能与其他条件组合解释结果变

量。分析结果见表 3 与表 4。

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初

步信息。对于数据交易所的运营方式选择而言，强政

府财政能力、高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以及高数据交

易需求主体规模是地方数据交易所选择“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运营方式的必要条件；对于股权结构选择

而言，低地方公共数据供给能力以及低数据交易需求

主体规模是地方数据交易所选择让民营企业掌握更高

比例股权的必要条件。不过，各地政府引导数据交易

所做出特定建设模式的选择，可能受多重因素的组合

影响，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进行条件组态分析。

4.4.3 条件组态分析

本文采取Ragin 和 Fiss（ 2008 ）标准，将组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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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致性的阈值设置为 0.8，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5，案例数阈值设置为 1，以保证保留的组态符合充

分性要求。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5 和表 6。

表 5 呈现出何种条件变量组合构成的路径驱动了

地方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做出特定的运营方式选择。

可以看到，“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这一运营方式选择

下存在一条驱动路径，由强政府财政能力、高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规模、高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以及高数据

交易需求主体规模都构成该路径的核心条件。该路径

覆盖了所有 6 个选择该运营方式的案例（ 如上海数据

交易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 ），并且汇总一致性为

0.88，说明该条件变量组合作为结果的充分条件具有

较高可靠性。相较之下，“全产业链参与”的运营方式

选择则涉及三条驱动路径，一致性皆高于 0.95，且接

近于达成对相关样本案例的全覆盖（ 如湖南大数据交

易所、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 ）。这三条驱动路径具有一

个相同的核心条件，即“低数据交易需求主体规模”；

弱政府财政能力、低政府公共数据供给能力、低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规模以及低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则在三条

驱动路径中分别作为辅助条件出现。

总的来看，提供数据管理服务以及交易撮合服务，

是我国各地数据交易所开展运营活动的普遍选择，但

关键差别在于地方政府是否引导本地数据交易所进入

到产业链下游并提供数据开发服务。组态分析结果显

示，当一个地区数据交易产业的各方面基础条件比较

落后时（ 特别是作为数据交易需求主体的数商规模较

小 ），当地政府通常会选择让数据交易所扮演类似“数

商”的角色，直接向终端用户提供数据开发服务。这一

分析结果与实地访谈发现比较契合：本文在调研中发

现，在数据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

普遍安排数据交易所及其母公司在当地扮演“龙头”

角色，业务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全类业务，以此来全方

位带动本地数据交易产业发展。

而在政府财政能力比较高，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

模、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以及数据交易需求主体规模

也都比较大的发达地区（ 如北京、上海 ），当地政府选

择引导本地数据交易所选择“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的

运营方式，不提供数据开发服务。做出这一选择，一方

面是在于这些发达地区不缺乏数商主体的存在，不需

要驱动数据交易所亲自“下场”做数商；另一方面则是

响应国家“数据二十条”，落实有关“推进数据交易场

所与数据商功能分离”（ 简称所商分离 ）的政策要求。

对于这些地区来说，“所商分离”的运营方式选择也是
“争取获得中央政府给予国家级数据交易所的定位 ”

（ 访谈记录GZ20250110 ）。

表 6 呈现出哪些条件组合构成的路径驱动了地方

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做出特定的股权机构设计。组态

分析结果显示，有两条驱动路径（ 条件变量组合 ）导

向“高民企控股水平”的数据交易所股权结构选择，且

一致性都为 1，说明两种条件变量组合作为结果的充

分条件有很高的可靠性，两种路径覆盖了武汉东湖大

数据交易中心、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多个案例。其

中，强政府财政能力、弱政府公共数据供给能力、低数

据交易需求主体规模是两条路径共有的核心条件。另

有四条驱动路径导向“低民企控股水平”的数据交易

所股权结构选择，其中高数据交易需求主体规模是第

一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强政府公共数据供给能力是第

二条与第四条路径的核心条件，高移动互联网用户规

模是第三条路径的核心条件。上述路径的一致性也都

为 1，覆盖了样本数据交易所中的大多数。

理解上述组态分析结果，须首先认识到：国企控

股是目前多数地方数据交易所采纳的股权结构设计，

目的是有效配合公共部门对数据交易所建设与运营

的领导，以及保障包含公共数据在内的各类数据流通

安全。因此，基础条件各异的各地方可能选择相同的

表5ﾠ数据交易所运营方式选择的组态分析
Table 5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Modes Selection of Data 
Exchanges

“全产业链参与” “交易撮合 +
数据管理”

路径 1 路径 2 路径 3 路径 1

（龙头带动路径） （所商分离路径）

政府财政能力  ⊕  ⊕  • ●

政府公共数据供给能力   ⊕ ⊕ •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模  ⊕  ⊕  • ●

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  ⊕   • ●

数据交易需求主体规模  ⊕  ⊕  ⊕ ●

原始覆盖度 0.420 0.440 0.080 0.322 

唯一覆盖度 0.092 0.112 0.059 0.322 

一致性 0.982 0.997 0.954 0.881 

汇总覆盖度 0.592 0.322

汇总一致性 0.983 0.881

注：大 ● 和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与缺失，小 • 和 ⊕表示辅助条件存在与缺失，空白
表示存在与缺失亦可。



“国企控股”模式。这一点在“低民企控股水平”的多

条驱动路径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地处东部沿海大都

市的上海数据交易所与地处西部地级市的德阳数据

交易中心，都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选择由国企完全控

股。

不过，有关“高民企控股水平”选择驱动路径的组

态分析结果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信息：当政府供给公

共数据的水平不突出、数据交易需求主体规模相对较

小，且如果政府财政能力较强时，地方政府会选择引

入民企来参与数据交易所控股，并允许其掌握更高比

例的股权。本文在访谈中了解到，政府吸引民营企业

“进场”的原因，主要是为弥补当地国企在资金投入与

技术积累方面的不足。不过，民营企业对于数据交易所

的盈利问题更加敏感，构成了一个潜在矛盾，即“（ 相
比国有企业，民营资本 ）希望在短期内就获得经济回
报，但在数据交易所的起步阶段，短期盈利存在困难 ”

（ 访谈记录GZ20231226 ）。因此，民营企业愿意向地方

数据交易所提供投资，前提是地方政府能为数据交易

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补贴。这就对地方政府形成显著

的财政压力，需要该地区政府具备较强的财政能力。

5　结论与展望

政府引导数据交易所建设，不仅是当前我国各地

方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一个主要抓手，同时也关联着

“政府如何推动数据产业发展”这一重要议题。本文基

于混合方法研究得出：在“制度建设”与“资金扶持”

的共性引导行动基础上，我国各地方政府重点围绕数

据交易所“选择何种运营方式”以及“形成何种股权结

构”两个方面发挥差异化的引导作用。

第一，在数据交易所的运营方式层面，我国各地

数据交易所在其属地政府的引导下，形成了“交易撮

合+ 数据管理”以及“全产业链参与”两种不同的运营

方式。尽管两种运营方式有所差异，但都反映出地方

政府不满足于将数据交易所定位为单纯的交易撮合中

介，而是希望交易所更大程度地嵌入数据交易产业链，

全方位带动本地数据要素市场与数据交易产业发展。

具体而言，多数地方政府引导当地数据交易所采

取“全产业链参与”的运营方式，少数地方政府引导数

据交易采取“交易撮合+ 数据管理”的运营方式。这种

表6ﾠ数据交易所股权结构选择的组态分析
Table 6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Selection of Data Exchanges

条件变量

高民企控股水平 低民企控股水平

路径 1 路径 2 路径 1 路径 2 路径 3 路径 4

（政府补贴路径） （国企掌控路径）

政府财政能力 ● ● • • ⊕  ⊕

政府公共数据供
给能力  ⊕  ⊕ ●  ⊕ ●

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规模  ⊕ • • •  ⊕

移动互联网用户
规模  ⊕ • • ●  ⊕

数据交易需求主
体规模  ⊕  ⊕ ●  ⊕  ⊕

原始覆盖度 0.250 0.250 0.400 0.267 0.200 0.067 

唯一覆盖度 0.250 0.250 0.267 0.133 0.200 0.067 

一致性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汇总覆盖度 0.500 0.800

汇总一致性 1.000 1.000

注：大 ● 和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与缺失，小 • 和 ⊕表示辅助条件存在与缺失，空白
表示存在与缺失亦可。

差异的产生原因在于：在政府财政能力不强、数据产业

基础薄弱的地区，政府倾向于安排当地数据交易所向

产业链下游延伸，以“所商一体”的方式直接提供数据

开发服务，以使数据交易所的业务覆盖全产业链，更

大程度发挥其龙头带动作用；而在财政能力较强、数据

产业基础比较坚实的地区，对数据交易所龙头带动功

能（ 特别面向产业链下游 ）的需求有所降低，因而该地

区政府引导当地数据交易所聚焦中上游的“交易撮合

+ 数据管理”业务，响应“所商分离”的中央政策导向，

以更好地向上级政府争取“国家级数据交易所”的定

位。

第二，在数据交易所的股权结构设计方面，多数

地方政府引导当地数据交易所形成国企控股的股权结

构，少数地区引入民营企业参与数据交易所持股，民

企持股占比过半的情况比较少见。这反映出各地政府

在引导安排数据交易所的控股结构时，普遍对国有企

业持股有着更强偏好。

上述股权结构设计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

用。在保障政府有效管理、确保数据流通安全的基本诉

求驱动下，国企控股成为各地政府引导当地数据交易

所做出的主流选择。不过，当一个地区的公共数据供

给不足，且数据产业基础条件欠佳时，一部分具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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